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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of undergra-
duates for a master’s graduate studying in China, the new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in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dis-
crimination” to ordinary university, the unreasonable and not unified quota allocation principle, 
and the unreasonable examination standards.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should give every university the right of “recom-
mend to another university”, synthetical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university and make plans of unified 
quota allocation principle, and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assessment of undergraduates’ scientif-
ic literacy and practic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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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我国研究生推免制度起源及发展，和在大学体制改革后，研究生推免工作出现的新问题和对

问题的改进建议。我国研究生推免工作存在对普通高校的“歧视”；推免名额分配原则不合理、不统一；

推免考核标准不合理等。根据上述问题，本文提出让每所学校都有“推外”的权利；综合考虑学科发展

的现状和学校的综合实力，制定统一的推免名额分配方案；加大对推免生科研素养和实践素养的考核比

重等建议及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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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生推免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研究生“推免”指的是“推荐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教育部为了避免

统考“一考定终身”对人才选拔的局限性，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激发本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增强他们培养自身综合素质的意识，推免工作成为研究生招生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研究生推免始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的科研人员少之又少，急需培养出一大批

的科研人员，但是由于那时人们的上学意识不是很强烈，学生大学毕业之后更多的考虑去工作，很少有

人考虑继续读研究生，所以研究生的生源很少，不能满足国家需求。因此，在 1965 年，国家教育部指出：

从 1966 年起，所有招收研究生的高等院校的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可以拟采用自愿报考和内部推荐相结合

的办法报考研究生[2]。1966 年“十年动乱”开始，使得这项政策一直没有实施。直到 1983 年，研究生

教育开始有较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生源不足。因此，为了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解决研究生

生源问题，1984 年国家提出：被推荐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可以参加初试，免去复试[3]。从此，开始了研究

生推免制度的实施。 
到了 1992 年，研究生生源降低，为了扩大研究生生源。1994 年和 1995 年扩大了推免生的比例，于

是解决了研究生生源问题。但是，扩大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比例造成了推荐免试研究生质量的下降，所以，

2006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从注重“量变”改成了注重“质变”，增大了对推荐免试的学生各个方面

的考核，确保生源的质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公平意识、自主意识的提高、学校对推免生要求的提高，推免制度逐

渐暴露出它所存在的问题：推免考核制度主要以学习成绩为主，难以体现学生的科研素养、创新能力；

推免分配名额按照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为标准来划分，吃大锅饭，忽视了教学水平在培养优秀本科毕业

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推免和接受工作混淆在一起，致使有些学校为了增加生源，强制留下优秀的学生，

使学生不能自主选择推免学校；推免工作的具体信息没有做到公开等等。 
为了能够进一步选拔全面发展的、创新性的人才，维护考生利益，完善推免制度，使推免工作做到

公开公正，2014 年，教育部公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

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这个通知提出，在推免生遴选工作方面，推荐高校注重对学生的全面考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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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选拔优秀的、有“质量”的学生，注重学生的科研潜力和实践素质的考察；在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方面，

考生自主选择志愿的权利要充分地被尊重、维护[4]等等。随着网络的使用，推免生信息公开，也保证了

推免的公正性，由此可见，我国的推免制度在不断地完善。 
虽然这些年来，随着教育部对推免制度的不断改革，推免制度已经较为完善，但是推免制度依然存

在着一些问题。 

2. 存在的问题 

2.1. 存在对普通高校的“歧视” 

2013 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

管理办法》规定：只有在教学质量、招生秩序方面比较优异，招收研究生年数在 15 年以上，且具有经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才能具有推荐资格。所以，并不是

每一所学校都有推荐优秀应届毕业生免费攻读硕士学位的资格。对那些想去、并且有能力去通过推免制

度来攻读硕士研究生，但是学校不具有推免资格的学生来说很不公平，对那些学校综合实力较弱，某一

学院或是学科比较强的学校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对那些没有推免资格的学校和没有

推免资格学校的学生的歧视。 

2.2. 推免名额分配原则不合理、不统一 

虽然，2015 年，教育部要求研究生招生部门在对不同学校进行推免名额分配时，不仅要考虑到学校

等级、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的因素，还要考虑到不同学校同一学科的等级差异的因素，根据学校和学科

的总体结构来确定该学校的推免名额。但是，现在很多高校所用的推免人数的分配原则依然根据教育部

2013 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来

执行，这个管理办法只设立了两个分配标准——学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比如这个管理办法规定：

如果高校设立研究生院，推免名额按照应届本科毕业生数的 15%左右来确定；没有设立研究生院，也不

是“211”工程院校，但具有推免条件的高等学校的推免名额按照应届本科毕业生数的 2%来确定等。这

个规定在执行的过程中，各个不同的学校在将推免名额分配到各个学院的时候也是按照学院的应届本科

毕业生人数来定的，平均分到各个学院。但是不同学校专业领域的发展并不均衡，比如北京大学，在心

理学、语言学等人文社科类领域的发展是我国一流水平，但是物理学、材料化学等理工领域的发展相对

较弱；而清华大学物理学、材料化学等理工领域的发展是我国一流水平，在心理学、语言学等人文社科

类领域的发展相对较弱。假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个领域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数目一样，按照上述的分

配制度，无论是北京大学的人文社科类与清华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所推免的人数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专

业素养却有很大差距，而能够接收硕士生的专业也不尽相同。使得优秀的学生因为名额有限，不能得到

推免，而不是很优秀的学生，因为名额充足能够被推免，造成极不公平的现象。 
虽然有些学校会根据一流学科、具有博士点等来确定各个学院的推免名额，但是教育部并没有针对

不同学校不同领域的发展给出一个合理的分配原则，使得每所学校对不同领域的推免人数分配原则不能

够统一，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例如，2015 年，陕西师范大学现在就在运用权重的推免名额分配方式来确

定各学院推免人数，而江西财经大学是根据各学院预计毕业生人数所占比例和去年的招生人数比例来确

定各学院推免人数，这些制度和办法比较其他院校吃大锅饭的现象相对公平一些。 

2.3. 推免考核标准不合理 

虽然，2015 年教育部公布要求每个高校选出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做好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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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遴选工作；在遴选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的科研潜力和实践能力的考察，要注重对学生在学校的一贯表

现。但是，2013 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工作管理办法》规定：学校按照规定进行综合测评，择优确定初选名单。很多高校在对推荐免试研究

生进行综合测评的指标：成绩指标、思想政治条件、社会创新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三方面[5]，其实，

学习成绩占很大一部分。例如 2016 年，西北政法大学推免生的综合考核测评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学习

成绩和综合素质，其中学习成绩就占了综合测评的 85%。可见学习成绩在综合测评中占有很大比重，而

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考察所占的比重很小，也就是说综合测评测的主要是学习成绩。这种以学习成绩

为主的量化的推免考核指标显然没有达到对推免生科研素质和实践素质的考核要求，而科研素质和实践

素质是推荐免试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可见，以这种指标作为推免考核的指标是不合理的。 

3. 改进建议与未来展望 

3.1. 让每所学校都有“推外”的权利 

因为推免制度中只要求具有推免资格的学校将优秀本科毕业的学生推荐到其他学校当中，但是那些

不具有推免资格的学校里的优秀学生没有资格被推免，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所以，为了激发广大大学

生对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为了激发每一个大学生勇于创造的精神；为了给每一个优秀的大学生一个

公平的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为了提高各个高校、尤其普通高校他们的教学质量；为了让研究生

推免制度不存在学校歧视的问题、变得更加公平，教育部就应该让每一所高校都有推荐优秀应届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权利。但是推免分为两个方面，“推外”(是指将本校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到

外校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和“接收”(是指接受外校推荐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有些学校可能没有设研究生院，也没有接收过研究生。教育部也应该给这些学校“推外”的权利。这样，

可以让每一个优秀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具有了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权力，增强了推免制度的公平性。 

3.2. 做到推免名额分配原则的公平性、统一性 

教育部正在努力完善推免名额分配原则，提出要切实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但是至今

还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方案。为了做到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教育部就不应该只考虑各

大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基数，不应该把分配指标只下达到学校，而应该综合考虑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应

届优秀毕业生的水平，通过这些影响因素，整合出一个能够下达到各学院甚至是各专业的合理的方案，

将这个方案统一到每一个学校。特别是应该通盘考虑学科发展的现状，例如，每个专业接收硕、博士研

究生的前景，究竟有哪些专业有博士点，哪些专业的硕士未来发展会扩展，哪些专业会萎缩等。 
影响优秀本科毕业生推免名额分配指标的因素有，学生所学学科是不是一流学科，学生所在学院是

否存在博士点，学生所学专业或学院是否获得过国家级奖励等等，可以把每一个影响因素根据它对学生

的影响程度做一个相应的分值，然后综合统计各学院各方面的得分，以及所占的权重，确定权重后再根

据这个学院或专业应届毕业生的人数的 15%或 10%来确定这个学院或这个专业的推免人数。 
2014 年，国家教育部已经要求各高校要将推免的各个工作流程等做到信息公开，但是很多高校并没

有公开推免名额分配原则。因此，另一个确保推免名额分配原则公平、统一的方法是，教育部要求各个

学校公开自己的推免名额分配原则。不仅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分配方案，也能让不同的学校之间

能相互借鉴，使自己的学校的分配原则做到更加合理。同时，教育部要切实考察学校所用的分配原则是

否合理，如果合理、具有公平性、能够保证推荐免试学生的质量，就可以要求每一个学校使用这一分配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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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推免考核标准合理化 

由于推免生整体的考核体系对推免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考核比重较低，不能考核出学生的科

研素养和实践素养，所以在推免考试的过程中，应该加大对推免生科研素养和实践素养的考核比重。学

生学习成绩所占的比例应该为 50%，剩下的 50%中科研素养或实践素养以及创新性的考核比重应该是动

态的，即在推免生遴选的过程中，可以找一些外校的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一个小组，对想要申请推免的

学生进行面试考核，考核他们的科研素养、实践素养、还有他们的创新性，并制定出具有实证效度的量

化考核表，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推免生进行考核，这样才能使推免考核标准合理化。 
综上所述，我国的推免制度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从各项相关政策中可以看出，我国推免制度更

加强调提高选拔质量、增强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等方面，在尽力做到公平、公正、公

开。但是，推免制度在完善时要考虑到对每个学校和学生的公平性、推免名额分配原则的合理性、考核

推免除成绩以外的能力所占的比重的问题。如果教育部将这些问题有效地解决，我国研究生招生推荐免

试制度就向着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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